
  附表

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（115.1.1起生效）

優惠期間 至114年 12月 31日止 延長至117年 12月 31日止

適用對象 小規模營業人 擴大為查定課徵營業人（小規模

營業人及營業性質特殊營業人）

適用條件 實體商店使用行動支付

結帳收款

實體商店使用行動支付或多媒體

資訊服務機（下稱KIOSK）結帳收

款

租稅優惠 按稅率 1％查定課徵營

業稅

按稅率1％查定課徵營業稅

   


